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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公众责任保险附加险条款（补充） 

 

一、 扩展类： 

1. 罢工、暴乱、民众骚动及恶意破坏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本保险单明细中列明的地点范围内，直接由于罢工、暴

乱、民众骚动及恶意破坏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被保险人应负的赔偿责任。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2. 火灾/爆炸/烟熏与水损法定责任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保单载明地址内发生火灾/

爆炸/烟熏/水损事故导致第三者遭受意外人身伤害及/或意外财产损失而依法应付的赔偿责

任，但以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赔偿金额为限。 

本保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3. 卫生设备安装缺陷条款 

本保险单扩展承保因被保险人的卫生设备安装缺陷而造成或声称造成第三者的意外人

身伤害及/或意外财产损失，而被保险人从而应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但这些缺陷应是在保

单保险期限内突发的、非故意的及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发生的。 

本保险单不承担以下责任： 

1）移动、净化或清理污水和污染物质的费用，除非该污水或污染是在保险期限内，但

这些缺陷应是在保单保险期内突发的、非故意的及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发生的； 

2）各种罚款、罚金，惩罚性或惩戒性的损失。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4. 国内差旅条款（除港、澳、台）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中国境内出差从事被保险人业务时，

因过失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害或意外财产损失而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本公司在本保单项下及本扩展条款下的赔偿责任以保单规定的赔偿限额为限。 

 

5. 海外公干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 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雇员于保险期限内在海外进行与经营业务有

关活动或业务旅行时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应负的赔偿责任。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6. 损失通知条款 

本公司同意, 对于被保险人在通知本公司某些会或可能会导致本保单项下索赔发生的

状况或事故时发生的非故意的延迟、错误或疏忽，将不影响本保单效力。 

本保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7. 租用员工宿舍 

本保单扩展承保发生在由被保险人租用、租借或拥有的员工宿舍地址内，而由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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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8. 营业场所医疗条款 

本保单扩展承保由以下原因造成人身伤害事故后一年内所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 

1.该人身伤害事故发生在保单列明的被保险处所； 

2.导致该人身伤害事故发生的经营活动属于本保单承保范围内。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累计赔偿限额： 

 

9. 工人条款 

工人将被允许进入被保险人营业处所内开展小型改建、修理、装修和维护工程此行为不

会影响本保险效力。 

 

10. 业主赔偿条款 

若有任何对被保险人的客户（以下称＂业主＂）提出的索赔是由于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在

从事本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业务过程中代表业主执行工作时因疏忽导致第三者的意外人身

伤害或意外财产损失（定义范围内）引起的，本公司将负责赔偿业主上述索赔，包括经本公

司同意的费用。同时，本公司将成为独立拥有处理及控制所有索赔的唯一一方。对于任何因

业主或其佣人疏忽而引起的索赔，本公司将不予负责。 

 

11. 叉车责任扩展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因拥有或使用位于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营业处

所内的叉车造成第三者的意外人身伤害及／或意外财产损失而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且以遵

守以下附加规定为前提： 

1)对于处于安装或修理过程中的叉车，本保险不予负责； 

2)被保险人应遵守所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无论何时，应确保叉车处于适 

用状态； 

3)叉车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并持有上岗证书。 

 

12. 节日装饰责任扩展条款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因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营业场所内或

其他列明场所由于被保险人和/或承包商和/或分包商在节假日期间由于装卸节日装饰品时

导致的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

为准。 

 

13. 暴力行为、抢劫责任条款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址场所内，

由于发生暴力抢劫、劫持、导致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

济赔偿责任。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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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儿童看护及美发服务责任条款 

兹经合同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因在保险地址内提供儿童看护以及/或者

美发服务而引起的第三者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二、规范类： 

 

1. 通译和标题条款 

本保险单主要包含明细表、保险责任、除外责任、普通条款和特别约定条款以及此保单

包含的其他条款和以此为基础做出的批单条款，各部分内容均应作为整体理解。如果保单某

一部分有任何词汇或表达被赋予特定意义，则该词汇无论出现在保单哪一部分均应表达该特

定意义，除非该意义与上下文不符。 

如果保单中使用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外的词汇来代表本保单的赔偿方和风险投保方，

兹经双方同意，上述词汇的意义应当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相同。 

双方还同意： 

a.  具有人称含义的词语包含公司和其他法律实体； 

b.  单数词汇应视为同时包含复数形式，复数亦然； 

c.  具备词性的词汇在保单中再次出现时词性一致。 

如果本保单各条款、规定、条件之间有任何解释上的冲突，应当以最有利于被保险人的

解释为准。如果本保单任何条款被相关法律认定无效，不能执行，本保单将视为无此条款，

而保单其他部分应当保持完全效力。 

标题仅为易于查阅用途。兹约定，相应的保单条款不应仅仅按照其标题来解释。 

 

2. 提供酒精饮品责任条款 

兹经双方协商，保险人同意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因销售、提供任何酒精饮料致使其他任何

第三者遭受人身伤害，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即便上述指控是没有根据的、错

误的或者欺骗性的，保险人仍有义务为被保险人辩护并支付由此发生的相关辩护费用，同时

保险人有权对事故进行调查，或在认为适合的情况下代表被保险人进行和解。但是当保单的

累计赔偿限额被支付完后，保险人将不再承担为被保险人辩护和支付辩护费用的义务。本保

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